













锡署环审书﹝2021﹞11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巴彦乌拉小庙建筑用玄武岩矿采石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

阿巴嘎旗益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关于<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额尔敦宝拉格建筑用玄武岩矿露天开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申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bookmark: _Toc17431]一、项目位于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东北5km处，项目区域原为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巴彦乌拉东山采石场露天开采0.9万m3/a建设项目，2012年10月19日由原锡林郭勒盟环境保护局以锡署环审表﹝2012﹞294号文予以批复，2018年7月由原阿巴嘎旗环境保护局以阿环验﹝2018﹞2号文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2019年项目采坑进行闭坑和矿区复垦。
[bookmark: _Toc18835]本次改建工程设计年开采6万立方米建筑用玄武岩砂石骨料，矿区占地面积由原20.14公顷调整为9.75公顷，调整后露天采场面积6.82公顷，开采标高1205～1187.5m，矿山服务年限6年。工程工业场地利旧，占地面积1.94公顷，其中包括破碎车间占地面积0.2hm2，成品堆场占地面积0.43hm2，办公生活占地面积0.04hm2，新建排土场（含表土堆场）0.33hm2，新建进场道路530米。
本次改建项目于2020年10月28日取得采矿许可证（证号：C1525002020107140150841），2021年5月21号取得阿巴嘎旗林业和草原局颁发的草原作业许可证（蒙H草临许字〔2021〕14号）。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项目符合产业政策要求。在全面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本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评价结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施工中基建、土方、筑路、运输过程做好抑尘措施，运营期对采掘场、表土场、产品堆场和道路扬尘加强抑尘管理，破碎车间采用全封闭设计，通过集气罩和布袋除尘措施处理后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粉尘排放浓度需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新污染物源二级标准要求；食堂油烟废气需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标准要求。
（二）严格控制开采范围。严格执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矿产资源开发中加强草原生态保护的意见》（内政办发〔2021〕7号）文件要求，不得在依法确定的矿区范围外平面增扩面积，严控占用草原面积，减少对区域生态系统的扰动和破坏。运输过程中，规范运输车辆的行车路线，减少对矿区周边生态环境的扰动，按照“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开展绿色矿山建设，编制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严格落实生态保护和修复措施，开展长期生态监测，根据观测结果及时采取相应补救和保护措施。
（三）落实噪声环境保护措施。认真落实施工噪声防护措施，合理布局，选取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建筑施工场界噪声要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标准限值要求。运营期厂界噪声要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要求。
（四）严格固废管理。项目剥离废石80%用于平整场地和修建道路，剩余部分暂存于排土场，设计运营第二年开始全部实现内排，用于项目闭矿回填治理，破碎机除尘系统收集除尘灰量收集后作为产品出售。固废管理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三、你公司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要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运营。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五、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阿巴嘎旗分局，对该项目建设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1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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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盟生态环境局阿巴嘎旗分局、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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